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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correction is the non-imprisonment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k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has drawn wid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in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juvenile 

delinquents to return to society after the education correc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enhance the correction effect. Also,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juvenile recidivism rate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our society. This 

paper takes Ya’an community correction work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the juvenile correction work in this city, such as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public concept,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on, establishing the 

encouragement mechanism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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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同时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近年来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受到

广泛关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社会参与对于未成年犯教育矫正后回归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强

矫正效果，实践证明能够有效降低未成年人再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本文以雅安市社区矫正工作为例，在调

研的基础上针对该市当前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按社区矫正工作出现的问题，提出推动社会公众观念转变，促进

社会力量参与的多样化，建立社会参与鼓励机制，加强对农村地区社会力量的参与四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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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响应保护未成年人的号

召，顺应当今世界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其法律层面和

社会层面的效果在实践中得到了有力证明，是我国一

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中，社会参与是未成年犯社区

矫正的应有之义，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贯彻落实

提供了重要保障。自 2003 年起，我国的社区矫正制

度逐步经过试点、扩大试点、全面试行并于 2014 年

全面推进。近年来，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会力量

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体现出社区公民

认可度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

2019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社区矫

正法》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

自治组织，应当依法协助社区矫正工作。此外，国家

对于诸如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持鼓励与支持态度。据此，社会力

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本文从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

出发，以雅安市为例，探寻当前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

犯社区矫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 

2. 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

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该原则的贯彻落实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

放宽了对罪犯的自由限制程度，更有利于进行教育矫

正。同时，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相对于成年犯社区

矫正而言，社会力量的参与对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

面，未成年犯尚未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基于其自

身生理与心理不成熟的特殊性，未成年犯的犯罪动机、

犯罪情节等显著区别于成年犯，因此吸收熟悉未成年

人身心特点的社会力量加入社区矫正能够减少未成

年犯的排斥心理，增强矫正和教育的实际效果。另一

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沟通社区在矫的未成年犯与

社会生活之间的桥梁，有利于缓和未成年犯与服刑社

区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帮助未成年人在教育矫正之

后更好的融入社会。同时增强矫正效果，降低再犯罪

率，维护安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参与也有利于缓解国家公权力资源的社会

治理压力
【1】

。根据司法部 2018 年司法所工作会议资

料,全国共有司法所 40417个,所均工作人员只有 3人,

其中政法专项编制仅有 1.4 人,“一人所”近 1.7 万

个,约占司法所总数的 42.06%
【2】

。由此可见我国司法

所的所均工作人员数量较少，“一人所”现象较为普

遍，国家公权力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管理资源有限，

依法适当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能够有效缓解社会治

理压力，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注入新的活力。 

 

3. 雅安市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

现状 

雅安市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形成了大量成果，但优

势与不足并存。雅安市社区矫正主体机构逐步完善，

截止日前全市已成立 1 个市级社区矫正委员会、8 个

县区级社区矫正委员会，并以重新设立、插入等方式，

成立了社区矫正管理局，社区矫正范围涵盖全市各区

县；社矫人员也不断壮大，通过施行“一司法所一名

辅助人员”方案，招聘辅助人员，以此保证有专门机

构、专业人员承担社区矫正执法任务。2019 年最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颁布后，各部门与法

院、检察院高度联动，以其作为工作指引，进行了丰

富的社区矫正活动。 

雅安市也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极具特色的社区

矫正经验，对于如何提升社区矫正质量，促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提出“六新”“三提升”新举措；对于

如何将社矫中心建设与现代技术发展充分契合，形成

了芦山县“1+4+5”构建智慧矫正、天全县“122+N”

精准矫正新模式；对于如何促进社会力量对社区矫正

的参与，全市按“4+X”模式建立 3000 余个矫正小组，

积极发动社区矫正对象身边人参与，并增强社区矫正

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的人才队伍建设。 

雅安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效果呈现良好局面，

矫正人数近年呈逐步减少趋势。但据了解，其在对未

成年人犯罪后的处理方式上，多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主，

对大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帮扶，实际上的社

区矫正作用甚微。并且，雅安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

社会力量参与环节还很薄弱，社会力量主体仅包含极

少数企业、高校教师和学生、律师和一些其他公益志

愿者，主体范围比较狭隘，且社会力量的参与分布地

域失衡，考虑到雅安市包含大量农村地区，各乡镇的

社会力量闲置，未能成功激励其参与其中；其次因为

雅安市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大部分社会群众本身关

于未成年犯社矫的性质看法还存在成见，其主动性有

待提升；最后，在经费问题上全市 8 个县区司法局社

区矫正经费均以每名社区矫正对象 1400 元/年保障

标准予以落实，雅安市司法局社区矫正任务经费 2020

年度全年估算数额仅 5.4 万元，其相较于其他省市经

费支持处于较低水平，基础设施维护和专项资金支持

力度还不到位。 

4. 雅安市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

问题 

4.1. 社区矫正社会公众认可度低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试点起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但相对于其他起步较早且已经形成成熟社区矫正制

度的国家而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时间仍属较

短。经过实地调研发现，许多社会公众对我国正在全

面推进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存在不少误解，主要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64

2708



体现在：一是受到传统重刑主义刑罚思想的影响，公

众普遍不认同将行为违法刑法的未成年犯置于社区

进行矫正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多数认为社区矫正

不足以惩处其罪行，无法起到监禁刑的效果，没有贯

彻理解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理念。二是公众对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了解较少，不

能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内容和意义，认为在矫的未成

年犯是社区安定的隐患与潜在危险，会对所在社区居

民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削弱居民生活的安全感。社

会公众对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认可度低，与正

在发展的协同治理的社会治理观念不相适应，不利于

未成年犯的矫正教育；同时也减少了参与到未成年犯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参与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4.2. 社区矫正社会参与力量不足 

要顺利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力量的

参加是重要环节，能够帮助被矫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使其在家庭和社会的关怀和帮扶下通过柔性教育获

得根本的态度转变。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考虑到其心

智尚未成熟的特殊性，更应该受到社会力量的真切关

注，促使其人生步入正轨，及时止损。在实际的矫正

工作中，由于实施矫正主体的机构偏向专业化、制度

化，大部分情况由司法局、检察院等职能主体承担起

牵头任务，而后其他主体的参与效果并不明显。受到

主体部门的宣传不足、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强制规定

以及公众自身的认识偏见等各方面原因影响，社会力

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上的贡献极小，社区矫正效率和效

果均不佳。一是社会力量的实际参与规模小，在大多

数矫正地区，志愿者的种类仅限于高校师生或者社区

工作者，偏远区县志愿者数量更为稀缺；愿意提供就

业或学习机会的企业机构几乎要靠矫正人员的私人

关系拉拢，自愿公益性企业少之又少；其余社会力量

例如律师、心理辅导师等进行帮扶的次数和人员分配

也极少。二是社会力量的实际参与程度低，社会力量

的参与次数少、社会力量的参与目的动机不纯、社会

力量的加入仍导致效果甚微，都会引起社区矫正对象

的矫正失败，使得帮扶教育的初心目的有失偏颇。 

4.3. 社会参与鼓励机制有待完善 

社会参与即司法行政机关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参

与，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

证，但在实践中存在社会力量不稳定，财政预算紧张

等问题。一方面，各类社会力量诸如高校志愿者、企

业、社会组织等虽然在一定期限内能够为未成年犯社

区矫正工作无偿提供帮助，但由于缺乏资金、政策优

惠等的支持，长期无偿投入不断消磨其参与的热情与

积极性，难以产生理想的社会效果的问题。另一方面，

雅安市司法局 2020 年度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主要用于

督促指导县区推进社区矫正对象手机定位全覆盖，加

强涉企社区矫正对象外出期间监督管理工作和社区

矫正骨干培训工作等
【3】

，而较少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

财政支持有限，缺乏鼓励机制。 

4.4. 社会参与地域间差别明显 

由于教育的相对落后以及近些年留守儿童的增

加，在农村及城乡结合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率逐步上

升，但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却发

展仍不成熟，农村地区的社会力量参与问题便包含其

中。从一方面讲，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具有

专业性、整体性的重大任务，其涉及教育、心理、法

律、犯罪等各方面知识，相对于城市地区，大部分农

村地区对于专业的矫正机构和工作人员极其匮乏，更

是稀缺素质良好、知识水平较高的志愿者队伍和一定

经济能力的公益组织和企业，严重限制农村地区的社

会力量参与，并且地域的差别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力

量参与工作流于形式，造成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

倒退。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地区受到本身经济水平发

展较低、文化视野较窄等因素的限制，大多数受矫正

的对象自然与专业司法矫正人员存在沟通的障碍和

代沟，使得社区矫正工作难度加大，那么如何因地制

宜地动员农村地区的何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农村地区的社会群众对

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对象还普遍存在知识空白或偏

向性认识，相应的激励和宣传办法还有待提出和实施。 

5. 加强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对

策建议 

5.1. 推动社会公众的观念转变 

加大宣传力度，使得更多的公众深入了解和认识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这一制度。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切

实影响着未成年犯进行教育矫正的社会环境，同时也

密切关系着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积极

性。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多媒体，通过线上线下多

方平台推进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正面宣传，使得越来越

多的公众认识到社区矫正制度的内容和对现代社会

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从而增强相关工

作人员的使命感、自豪感，促使专职社工、社区矫正

志愿者们更加顺利地开展工作、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支

持
【4】

。另一方面着重宣传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这一理念，加深公众对于未成年犯矫正教育的理解，

逐步推动社会公众刑罚观念的转变，由重刑主义逐渐

过渡至现代刑罚主义，争取更多公众的认同，，吸引

并动员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未成年犯社区

矫正工作。 

5.2. 促进社会力量参与的多样化 

5.2.1. 广度上构建社区矫正多方参与的格局 

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体的力量是社矫工作的

重要保障。首先是专业化队伍的建设。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加强对专业化矫正人员的培育利用
【5】

；为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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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建立特殊通道，由职能机构引进大量律师，进行

法律知识宣讲、担任法律顾问、提供公益性专项或综

合性法律服务等；通过心理师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

询、心理治疗，为其疗愈创伤，使其自愿敞开心扉。

其次是志愿者队伍的壮大。在原有高校师生、社会工

作者的志愿基础上继续扩招公益性社会组织、自由从

业者，更要扩大招募渠道和宣传范围，并适当降低标

准，在不违背基本道德伦理的情况下广泛吸收志愿者，

为未成年社矫对象提供更多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最后

是各企业单位、社区组织的多方参与。犯罪未成年人

本身年龄较小，对社会关系认识尚浅，心理不够成熟，

在进行社区矫正时应为其提供适当学习和就业岗位，

给予他们更多可能性，因此要鼓励更多有条件的社会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提供

各式便利，或提供适当的物质支持；各街道办、居委

会也要主动参与其中，积极关注本辖区矫正的未成年

犯，为其提供适当帮扶，争取早日被社会接纳。 

5.2.2. 深度上保障社会力量的充分参与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方式，它不剥夺人

的自由权，与社会的接触更是社区矫正对象本身的权

利，而这更应证了社区矫正需要社会力量的充分参与，

因此应建立专门性立法保障，明确界限，并且相关职

能部门应以“有利于矫正对象”的角度最大限度鼓励

社会力量的参与，适当增加谈心对话、心理治疗、主

题宣讲、户外活动等社会力量参与环节，促进矫正对

象思想的转变，使其抛弃自身的恶习和认识偏见。 

5.3. 建立社会参与鼓励机制 

我国《社区矫正法》第 7 条规定，“对在社区矫

正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个人，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应当设立长效的鼓励机制，

着力提高社会参与者的积极性，确保社会力量持续而

稳定地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工作的顺利

推进。针对不同社会参与主体应当采取不同的激励机

制，如对高校志愿者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鼓励参与

的志愿者能够长期稳定参与协助社区矫正工作；对各

类企业落实诸如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向社会工作者

给付合理的薪资，保障其劳动报酬，提升工作热情等。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贯彻鼓励社会参与的原则，建立社

会参与鼓励机制，激励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犯

社区矫正工作中来，确保社会参与的有效性，稳定性

与持续性。 

5.4. 加强对农村地区社会力量的培育 

农村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社会资源稀缺，社区矫

正的参与主体与城镇存在差别，故应格外重视农村地

区的未成年犯社矫工作。首先应发挥基层组织的力量
【6】

，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地区主要的集体组织，起着较

大的带头作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更代表着全村的

希望，对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应当给予更大的关注，

村干部更要带头关爱社矫对象，加强宣传改变群众对

社矫对象的偏见。其次应充分整合农村社会力量，发

挥进步人士的作用。在小范围内邀请乡镇有威信且德

高望重的长辈、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有志青年或者有

志气的成功人士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化未成年犯，

并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爱。最后，引进专业性强、

经验丰富的社区矫正队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增加农

村地区专业社区矫正人员、社会工作者，将其带来的

先进经验和创新方式与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相结合，通

过新思想新方法改善农村地区的迟钝和落后，更能提

升本地区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水平。 

6. 结语 

为给予无数犯下过错的未成年人更全面有效的

矫正机会，促进全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效果整体向善

向好，社矫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反思与革新永远不能停

歇。本次雅安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调研结果深刻地

反应了中国内陆偏远地区的制度实施缺陷，社会力量

的参与问题更是暴露无遗。改变社会大众对社区矫正

制度的片面理解，从量与质上促进社会力量的广泛参

与，因地制宜地带动更多合理的社会群体加入未成年

犯社区矫正，并且督促政府部门进行积极的保障工作，

将会给全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建立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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